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A12

2012

年

7

月

28

日 星期六

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股票交易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为了防范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本所”）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

风险， 保障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切实执

行，保护投资者的合法利益，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以下简称 “《交易规

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会员管理规则》（以下简称 “《会员管

理规则》”），制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所设立上市公司股票风险

警示板（以下简称“风险警示板”）。按照本

所《上市规则》被实施风险警示的股票（以

下简称“风险警示股票”）、被本所作出终

止上市决定但处于退市整理期尚未摘牌

的股票（以下简称“退市整理股票”），在该

板进行的交易，适用本细则；本细则未作

规定的，适用本所其他有关规定。

第三条 上市公司股票存在下列情形

之一的， 自被实施风险警示措施之日起，

至该措施被撤销之日的前一交易日止，在

风险警示板进行交易：

（一）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二）因暂停上市后恢复上市被实施

其他风险警示；

（三）因退市后重新上市被实施其他

风险警示；

（四）因其他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

出现前款第（一）项情形的，股票简称

前冠以“

*ST

”标识，出现前款规定的其他

情形的，股票简称前冠以“

ST

”标识。

本所可以对出现重大交易异常或者

资产重组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等情形的上

市公司股票实施风险警示措施，具体实施

办法由本所另行规定，经证监会批准后实

施。

第四条 退市整理股票的简称前冠以

“退市”标识，自退市整理期开始之日起，

在风险警示板交易

30

个交易日，该期限届

满后的次日予以摘牌。

退市整理股票在风险警示板交易期

间全天停牌的，停牌期间不计入前款规定

的退市整理期。

第五条 本所分别发布风险警示股票

和退市整理股票的交易信息，会员应当在

营业场所对两类股票的交易信息予以相

应独立显示。

第六条 投资者买卖风险警示股票和

退市整理股票，应当采用限价委托方式。

第七条 风险警示股票价格的涨幅限

制为

1%

， 但

A

股前收盘价格低于

0.5

元人

民币的，其涨幅限制为

0.01

元人民币，

B

股

前收盘价格低于

0.05

美元的，其涨幅限制

为

0.001

美元。 风险警示股票的跌幅限制

为

5%

。

退市整理股票价格的涨跌幅限制均

为

10%

。

涨跌幅价格的计算公式为： 涨幅价

格

＝

前收盘价格

×

（

1＋

涨幅比例）， 跌幅价

格

＝

前收盘价格

×

（

1－

跌幅比例）。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本所可以调整上

述涨跌幅比例限制。

第八条 风险警示股票盘中换手率达

到或超过

30%

的， 本所可以根据市场需

要，对其实施盘中临时停牌，停牌时间持

续至当日

14:55

。

换手率的计算公式为： 换手率

＝

成交

量

÷

当日实际流通量。

第九条 同一账户或同一控制人控制

的多个账户，当日累计买入的单只风险警

示股票，数量不得超过

50

万股。

根据市场需要，本所可以调整上述买

入数量限额。

会员应当对其客户当日累计买入风

险警示股票的数量进行前端检查和控制。

第十条 会员应当要求首次委托买入

风险警示股票或者退市整理股票的客户，

以书面或电子形式签署《风险揭示书》。客

户未签署《风险揭示书》的，会员不得接受

其买入委托。

客户提交买入风险警示股票、退市整

理股票的委托时，会员应当采取有效方式

向其充分提示风险，经客户确认后方可接

受其委托。

第十一条 会员应当在其营业场所、

网站以及交易系统中重点揭示风险警示

股票、退市整理股票的交易风险，对于退

市整理股票，还应当在每个交易日向客户

提示该股票的最后交易日等信息。

第十二条 会员违反本细则， 本所将

依据《会员管理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则，对

其采取相应监管措施或者给予纪律处分。

投资者违反本细则，本所将依据《交

易规则》及其他有关规则，对其采取相应

监管措施或者给予纪律处分。

第十三条 本细则经本所理事会通

过，报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生效。

第十四条 本细则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本细则自

2012

年

X

月

X

日起

施行。

关于就《上海证券交易所风险警示股票交易

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及其他市场参与人：

为了防范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

称“本所”）上市公司股票的交易风险，保

障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切实执行， 保护

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本所拟设立风险警

示板， 对被予以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司及

其他重大风险公司实行另板交易。为此，

本所制定了《关于就〈上海证券交易所风

险警示股票交易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

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现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

有关意见或建议请以书面或电子邮

件形式于

2012

年

8

月

3

日前反馈至本所。

传真：

021-68809609

， 电子信箱 ：

Trad－

ing@sse.com.cn

。通讯地址：上海市浦东新

区浦东南路

528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

管理部，邮编：

200120

。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关于为北京鸿仪四方辐射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

2

只私募债券

提供转让服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北京鸿仪四方辐射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等

2

只中小企业

私募债券定于

2012

年

7

月

31

日起在本所综合协议交易平台进行转让， 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1

、 北京鸿仪四方辐射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证券代码

“

118013

”，证券简称“

12

鸿仪债”，发行总额

2,000

万元，票面利率

8.00%

，债券期限

2

年。

2

、北京信威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中小企业私募债券代码“

118007

”，证

券简称

"12

信威债

"

，发行总额

20,000

万元，票面利率

9.80%

，债券期限

2

年。

深圳证券交易所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关于支付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五期）

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五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支付利

息。 为做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109055

”，证券简称为“地债

1005

”，是

2010

年

8

月发行的

5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2.67％

，每年支付

1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2.67

元。

二、本所从

2012

年

8

月

2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9

日，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券的

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2

年

8

月

10

日除息交易。

四、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

利息款项后，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入

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7

月

27

日

关于支付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四期）

利息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2010

年地方政府债券（四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将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支付利

息。 为做好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本期债券证券代码为“

109054

”，证券简称为“地债

1004

”，是

2010

年

8

月发行

的

3

年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2.37％

，每年支付

1

次利息，每百元面值债券本次可获利息

2.37

元。

二、 本所从

2012

年

8

月

2

日至

2012

年

8

月

10

日停办本期债券的转托管及调帐业务。

三、 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8

月

9

日， 凡于当日收市后持有本期债

券的投资者， 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项的权利，

2012

年

8

月

10

日除息交易。

四、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收到财政部拨付的本期债券

利息款项后，将其划入各证券商的清算备付金账户，并由证券商将付息资金及时划

入各投资者的资金账户。

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2

年

7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0001

证券简称：深发展

A

公告编号：

2012－036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通知以书面方式于

2012

年

7

月

24

日向各董事发出，表决截止时间为

2012

年

7

月

27

日

12:00

。 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通讯表决应参加的董事

18

人（包括独立董事

8

人），董事长肖遂

宁，董事理查德

o

杰克逊（

Richard Jackson

）、王利平、姚波、顾敏、叶素兰、李敬和、王开国、陈伟、胡跃飞、卢迈、

刘南园、段永宽、夏冬林、储一昀、马林、陈瑛明、刘雪樵共

18

人参加了本次通讯表决。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已审议通过公司的中文名称由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由

"Shenzhen Development Bank Co., Ltd."

变更为

"Ping An Bank Co.,

Ltd."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修改公司章程事项需提请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审议两行吸收合并及更名的股东大会已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处理与两行吸收合

并和更名有关的事宜，包括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改。 据此，公司拟对公司章程及其附件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和监事会议事规则中的相关条款进行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的修改自上述名称变更完成

之日起生效。

以上议案同意票

18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

<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修订明细》已在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刊登。

特此公告。

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7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0552

证券简称：靖远煤电 公告编号：

2012-031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实施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

调整发行股票价格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经

2012

年

5

月

11

日召开的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

2011

年年

度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12

年

6

月实施完毕，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12

年

6

月

28

日， 除权除息日为

2012

年

6

月

29

日，公司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现金人民币

0.30

元（含税）。

根据公司于

2012

年

4

月

28

日和

2012

年

5

月

18

日分别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

2012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以及

其他相关议案，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靖远煤电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一、发行价的调整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 即

16.36

元

/

股，

2012

年

6

月

29

日，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实施完毕， 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6.33

元

/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调整前的发行价格

－

现金红利

＝16.36－0.03＝16.33

元

／

股。

二、发行数量的调整

根据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确定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和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靖远

煤电向靖煤集团定向发行股份的数量为

181,242,672

股。 公司

2011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由于发行

价格调整，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数量相应调整为

181,575,634

股。 具体计算如下：

调整后的发行数量

=

标的资产的净资产评估值

／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2,965,130,117.16 /16.33＝181,575,634

股。

除以上调整外，本次发行股票购买资产方案的其他主要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986

股票简称：科达股份 编号：临

2012-017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前期中标

BT

项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2

年

7

月

26

日，公司收到前期中标的东营经济开发区生态园、物流园

2012

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BT

项目

第一标段、第三标段、第四标段项目合同（项目中标情况请查询公司于

2012

年

7

月

18

日公告的编号为临

2012-

013

的临时公告），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一、合同主体

甲方：（回购方）东营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乙方：（投资建设方）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工程基本情况

（一）第一标段

工程名称：东营经济开发区

2012

年物流园、生态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第一标段

工程地址：东营经济开发区内

工程性质：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工程规模：项目暂定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95000000

元，最终以结算审定为准。

合同工期：

2012

年

7

月

11

日开工，

2012

年

10

月

31

日竣工。

（二）第三标段

工程名称：东营经济开发区

2012

年物流园、生态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第三标段

工程地址：东营经济开发区内

工程性质：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工程规模：项目暂定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106720000

元，最终以结算审定为准。

合同工期：

2012

年

6

月

6

日开工，

2012

年

10

月

31

日竣工。

（三）第四标段

工程名称：东营经济开发区

2012

年物流园、生态园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第四标段

工程地址：东营经济开发区内

工程性质：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工程规模：项目暂定投资额约为人民币

111280000

元，最终以结算审定为准。

合同工期：

2012

年

6

月

6

日开工，

2012

年

10

月

31

日竣工。

三、工程实施

采用

BT

模式实施：即乙方按合同的约定负责项目投融资、工程建设全过程的组织、管理。 工程项目建成

后，经甲方按合同约定组织验收合格并备案后，乙方有偿移交工程，甲方依据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回购价

款。

四、回购价款及支付

1

、甲方回购项目的价款为：乙方投资额

+

资金占用费。

乙方对项目工程的投资额为：招标代理费

+

建安费用。 招标代理费以乙方正常支出的实际金额为准。 招

标代理费按照乙方实际支付招标代理费的日期及金额精算资金占用费的日期及金额。

建安费用

=

实际完成造价

*

（

1-

乙方投标时自主确定的优惠率）。 建安费用的资金占用费的计算基数以最

终结算审定为准。

2

、资金占用费

=

实际发生的建安费用

*

资金占用时间

*

资金占用费率

资金占用费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现行

3

年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6.31%

（年利率）， 资金占用费不再计算复

利。 合同履行期间，如遇银行利率调整，自调整实施之日起，资金占用费率随之调整。

3

、该项目按照整体工程实施验收、回购。

甲方回购期为

3

年，以单项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备案移交之日作为起算点。

4

、回购款分三期支付。 起算点开始后的十二个月内，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该单项工程、单体工程的首期回

购价款，即

[

该单项工程的投资额

*40%+

相应资金占用费

]

，起算点开始后的二十四个月内及三十六个月内，

甲方分别再向乙方支付该单项工程、单体工程的第二、三期回购款，每期回购款金额为

[

该单项工程的投资额

*30%+

相应资金占用费

]

。

五、工程验收移交

工程完工后

7

日内，乙方书面通知甲方组织竣工验收，甲方在收到乙方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组织进行竣工验

收。甲方在竣工验收合格后

15

日内办理完备案手续。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备案后

10

日内，乙方书面通知甲方组织

移交。 在工程移交前，项目工程的管理、维护等由乙方负责，移交之后，项目工程的管理、维护等由甲方负责。

六、备查文件

1

、东营经济开发区生态园、物流园

2012

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BT

项目合同（编号：生态园、物流园

BT2012-

01

）；

2

、东营经济开发区生态园、物流园

2012

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BT

项目合同（编号：生态园、物流园

BT2012-

03

）；

3

、东营经济开发区生态园、物流园

2012

年基础设施建设工程

BT

项目合同（编号：生态园、物流园

BT2012-

04

）。

特此公告。

科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穿越赤道到极地 带您享受轻松的海洋生活

———

小梅沙海洋世界穿越之旅

在深圳这个物质繁华的都市里， 在社会竞争日趋激烈

的今天， 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 越来越多的现代都市

人在应接不暇的生活与工作面前， 身心得不到应有的休息

和复原。 节假日里， 您是否想远离都市尘嚣， 远离繁华和

纷扰， 去山水海洋之间感受悠闲放松的美好时光呢？ 在深

圳东部享有 “东方夏威夷” 的黄金海岸上， 座落着一处充

满海洋风情的乐园———小梅沙海洋世界， 它定是您暂忘工

作压力， 与亲朋好友共度美好时光， 与伴侣孩子共享天伦

之乐的好去处。

这里有来自北冰洋的白鲸姐妹， 温润如玉， 深通人

性， 它们有着洁白、 润滑的肌肤， 歌声悠扬动听， 被称为

“海洋中的金丝雀”， 您可以坐在伯鲁阁咖啡馆里品尝一杯

现磨咖啡， 欣赏这对 “姐妹花” 的精彩演出， 聆听它们带

来的世外之音； 海洋剧场里， 远道而来的印度洋海豚天资

聪颖， 独具异秉， 让您的宝宝给我们海豚小精灵出一道算

术题吧， 它们会用最特别的凌空跳跃欢迎各位的到来； 太

平洋水母仙姿飘逸， 灵动秀雅， 在玻璃和灯光技术的装饰

下， 水母幕墙犹如望不到尽头的海底隧道， 各种水母在其

中畅游， 透明的身体在灯光照射下， 不断变换着各种颜

色， 带给您如梦似幻的海洋新奇感受； 海底隧道

180

度全

景透视， 大西洋的深海鱼群从您头顶上呼啸而过， 让您仿

佛置身于深海之中……

北极圈王者北极熊脚踏冰山， 款款而来， 不时摆动着

大大的脑袋， 仿佛对自己稳坐极地霸王之位而洋洋得意；

同样来自极地的海象姐弟， 也开始给大家带来令人捧腹大

笑的功夫了； 南极企鹅漂洋过海， 不远万里相聚在这里，

它们梳洗着毛发如同绅士一般， 风度翩翩； 就连赤道海域

的精灵海狮、 海豹也相约在小梅沙， 一展它们的少林绝技

……上百种珍稀海洋极地动物， 让您和海洋不再有距离。

小梅沙海洋世界， 从赤道到极地， 一天带您穿越四大

洋， 让您与极地、 海洋动物一起上演美丽的童话， 感受来

自大鹏湾深海优质的海水， 让你酷爽一夏， 给您无可复制

的海洋风情独特体验。

(

李赛男

、

柳雯文

) (CIS)


